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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mportance of Africa’s trade issu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face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non trade 

issues should be brough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WTO system,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resolutely resist it. Assuming that non trade issues will be absorbed 

into the jurisdiction of WTO system in the futur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also 

strive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TO treaty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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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国际社会中非贸易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将非贸易问题纳

入 WTO 体制进行管辖的主张，发展中国家当前应该坚决抵制。假设未来 WTO

体制将非贸易问题吸收管辖，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力图通过积极参与 WTO 条约

谈判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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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Tradeand…”连接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法领域讨论的热点。

WTO 是国际经济领域的联合国，于是部分学者主张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



·104·
基于国际法的非贸易问题研究 2020 年 7 月

第 2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20301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制管辖。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制是利是弊？假如非贸易问题被纳入 WTO

体制，应当通过何种治理路径维护自身权益？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阐述

关于连接问题的观点，并在连接假设之下探讨治理路径的选择。

1  非贸易问题与WTO 的连接

国际社会中部分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主张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制统

一加以治理。显然，DSB 的力量是这些学者作此主张的主要原因。国际社会中，

关于非贸易问题通常专设有国际组织以及调整非贸易问题的国际法。但是，这

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较为松散，其缺乏强制力或者至少是威慑力作为后盾。DSB

的最大特色和最突出贡献在于其报复机制所具有的威慑力。当专家组或者上诉

机构的报告获得通过而被申诉方拒不执行时，申诉方可以通过申请对被申诉方

实施获得认可的报复措施，被申诉方在巨大压力下通常只能选择执行报告。因此，

WTO 体制下有关争端和问题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诚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具有可借鉴性，但这种主张多来自西方学者，主张

的出发点在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环境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劳工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非贸易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短板。

某些西方国家正是以非贸易问题为借口频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无理指责，或者

以此为要挟来为本国攫取各种利益。假如将非贸易问题纳入WTO体制进行管辖，

势必为某些西方国家炒作非贸易问题进而操纵国际经济提供便利。同时，将非

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制进行管辖，无异于使发展中国家放弃自身的管辖权，法

律的适用权等自我保护途径，势必把发展中国家推至更加不利的地位。发展中

国家最大的特点便是发展，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非贸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

决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虽然非贸易问题与 WTO 体制连接的主张具有

参考价值，但是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发展现实下，

贸然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制进行管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因此，发展

中国家应当抵制或者至少在当前应当抵制 WTO 管辖权扩张的倾向。未来，非贸

易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更有效得解决，非贸易问题与国际贸易的联系也

会更加紧密，非贸易问题被纳入 WTO 体制成为今后的连接趋势。假设 WT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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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获得扩张，发展中国家应当选择何种治理路径维护自身权益，即在以立

法为中心的治理路径和以司法为中心的治理路径之间作何抉择呢？

2  两种不同的治理路径

首先要强调立法和司法在两种治理路径当中皆不可或缺，二者的区别在于

侧重点不同。以立法为中心的治理路径侧重通过协商谈判将规则以条约的形式

固定下来，不断完善立法为国家行为提供规范指导。以司法为中心的治理路径

强调 DSB 在处理贸易争端中的作用，避免固定规则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

西方学者多倾向于前者，比如约翰·H·杰克逊教授指出，WTO 接受新的争端

解决机制后势必会毁损、剥夺一国的主权，它过分依靠准司法性质的解决机制

而非外交谈判纠正乌拉圭回合文本中的模糊和缺漏之处，存在宪政危机。而发

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历数 WTO 立法的缺陷，比如陈安教授认为虽然 WTO 各个协

定文本的谈判一般需要各成员方协商一致通过，但“立法”过程的“权力导向”

实践决定了 WTO 规则及其“司法”和“执法”过程只可能对强者更有利，而无

法真正做到强弱之间实质性的公平。那么，两种治理路径孰优孰劣，下面进行

简要的分析。

2.1  当前 WTO 的非贸易问题立法

本文以环境问题为例简述 WTO 关于非贸易问题的立法。WTO 中有关环境

政策的内容较为零散，但是通过分析不难得出 WTO 环境立法的几个特点：

（1）环境目标与价值通过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借助法律的确定性与

稳定性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正是立法中心路径较司法中心路径的优势所在。如

果法律对频繁且杂乱的变化不能起到制动作用的话，那么其结果便是混乱和失

序，因为无人能够预知明天将出现的信息和事件。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更有

利于促进目标和价值的实现。此外，立法的普遍性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广阔的

视野，相较司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具协调和效率。

（2）WTO 逐渐关注环境问题并重视环境问题的立法。以序言为例，

GATT1947 的序言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为目标，而《WTO 协定》的序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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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同时应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

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和宗旨被确定了下来。

可见，基于非贸易问题的连接性，WTO 对其的关注正在逐渐增强，这也反映出

WTO 体制吸纳非贸易问题加以管辖的未来趋势。

（3）WTO 环境立法对实施限制措施设定了条件和程序。例如 SPS 协议规

定了许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内容，明确了 WTO 各成员方的的基本环境权利和义

务。SPS 协议还规定了各成员方在采取措施时必须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虽然协议

仍然规定了可以采取临时性预防措施，但措施实施条件和程序的设定还是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成员方，尤其是在环境问题上具备相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国家任意进行干涉或限制。

2.2  当前 WTO 的非贸易问题司法

WTO 的非贸易问题司法主要在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DSB 在处理国际贸

易争端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程度有限。同时，DSB

还显现出有失公正的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有限的参与之中权益仍然无法得

到保障。以下简析 DSB 的不公正：

（1）WTO 争端解决机制缺乏透明度。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议事讨论是秘密

进行的，听证会不向公众开放，同时也并不向所有的成员开放，有时某些成员

可以获得的信息而其他成员却无法获得。此外，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匿名发

表观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对本国的案件不采取回避制度等也广为人诟病。

（2）上诉机构的组成和程序存在弊端。在上诉机构候选人的磋商和实际选

举程序中，WTO 中强势成员可以施加较大的影响。尽管 DSU 没有明确规定，但

实际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上诉机构各占一席，其余成员由各地区选举产生。

上述机构的组成方式和组成结构使西方国家实质上在 DSB 当中处于绝对优势，

上诉机构的公正性不由的受到质疑。

（3）条约解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 GATT 第 20 条为例，其解释的

思想理念越来越趋向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和

推动的，但这种条约解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非贸易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的现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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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悖于公平原则。由于 DSB 条约解释的轻易通过和借鉴意义，这种解释方

式必然会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2.3  对二者的比较权衡

经过前文对 WTO 非贸易问题立法与司法状况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立法

中心的治理路径可以借助法律的固有属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使 WTO 各成员

方在有所预见的前提之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这更有助于非贸易问题目标价值

的实现，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对自身行为的提前校正。同时，法律的普遍性又

使得非贸易问题的解决可以更加协调和更具效率。司法不可能具备法律的天然

属性，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性使其在提供行为指导时无法发挥立法那般大

的作用。当然，在判例法的传统之中，判例本身也属于法律。然而，在 WTO 的

争端解决机制之中，前文讲到 DSB 在对 WTO 立法进行解释时，其解释更加趋

同于发达国家的价值理念，但其对条约解释的发展性却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现实，有违国际交往的公平原则。而且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采取反向协

商一致的通过方式，报告产生便基本等于通过，新的类似争端对该解释的引用

必然会侵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在立法过程可以获得的回

旋余地。此外，部分学者从发达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优势的角度出发，认为

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WTO 体制将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看过 WTO 上诉机

构的组成方式和组成结构之后，从相同角度出发，其实也不难推断出 DSB 在处

理非贸易问题时的公正性。有人会认为既然发达国家在整个 WTO 体制当中都占

据着优势，那么其对立法也有操控的可能。WTO 的立法过程是各成员方条约谈

判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力量不均的各个国家进行利益角逐，讨价还价的过程。

现时的WTO谈判将各个问题集合在一起进行谈判，采取的是一揽子谈判的方式。

虽然发达国家可能会在其中某些问题上获得利益，但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

“还价”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立法过程当中得到某些

程度的优惠待遇，这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是无法得到实现的。此外，发展中

国家的数量在 WTO 中占据优势，数量优势之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日渐崛起，G7

到 G20 的变化便是很好的例证，金砖四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中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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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声音不可能不再三思量。而且国际贸易是双边的贸易往来，发达国家试图

维护自身权益，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维护意识也同样不能松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但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现在还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

中国国家实力的日渐增强，国际贸易交往的日渐广泛，中国也有必要通过积极

参与 WTO 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结论

连接和治理是两个问题。当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非贸易问题游离于 WTO

体制之外时，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因此我们无意将非贸易问题纳入

到 WTO 体制管辖。但是，假设非贸易问题被纳入到 WTO 体制之中，那么以立

法为中心的治理路径可以更好得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

趋势，连接假设大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 WTO 的条约谈

判当中，通过积极参与甚至是影响 WTO 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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